祁门县公安局
关于对祁门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
闭会期间第21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签发人：李志良
县住房城乡建设局：
我单位对县人大王民安代表闭会期间提出的关于            《关于推动城区内非机动车道建设工作的建议》的建议收悉，经研究办理，现提出协办意见如下：
一、认真规划城区“机非分离”道路建设。目前我县城区仅有2条“机非分离”道路，还满足不了市民安全出行需求，为此，需要进一步规划好城区 “机非分离”道路建设，根据现有道路实际情况，建议将城区祁红大道、学府路、祁阊大道列为今后“机非分离”道路的规划建设。
二、切实加强城区“机非分离”道路管理。一是加强对建成“机非分离”道路的管养，强化日常巡查检查，及时整改路面破损、设施损坏等问题隐患，确保路面及附属设施完好无损、安全有效。二是加强对“机非分离”道路通行秩序管理，强化车辆不按车道行驶、逆向行驶、翻越护栏、违法占用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日常整治，规范市民交通出行行为，确保行人、车辆各行其道、通行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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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：县人大人事代表工委、县政府督查室


